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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三三三 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次 會 議 摘 錄  

 

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已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下 午 六 時 正

在 消 防 處 總 部 大 廈 地 下 多 用 途 場 館 舉 行 。  

 

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 

 

 

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  

 

 消 防 處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第 十 三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三 次

會 議 ， 並 介 紹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的 部 門 代 表 給 各 成 員 認 識 。  

 

 

2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第 2 8 . 1 段 有 關 「 生 命 之 星 」 標 誌 的 由

來 ， 代 表 古 希 臘 神 話 中 醫 藥 神 的 名 稱 應 為 「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」

( A s c l e p i u s ) 。  

 

2 . 2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沒 有 其 他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 

 

3 . 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  

 

3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自 上 次 會 議 至 今 ， 部 門 已 邀 請 小 組 成 員 參 加 了 1 1 項

活 動 。  

 

3 . 2  有 小 組 成 員 曾 建 議 消 防 處 安 排 小 組 成 員 及 觀 察 員 參 觀 西 九 龍 訓 練

中 心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會 作 出 安 排 ， 秘 書 稍 後 會 與 各 位 成 員 聯 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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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 

 

4 . 1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救 護 服 務 以 及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對 公 眾 及

消 防 處 的 工 作 十 分 重 要 ， 因 此 建 議 保 留 此 事 項 ， 以 便 公 眾 聯 絡 小

組 討 論 消 防 處 在 這 方 面 的 服 務 及 表 現 。  

 

4 . 2  消 防 處 同 意 該 成 員 的 建 議 ， 並 補 充 現 時 保 安 局 的 督 導 委 員 會 正 研

究 有 關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的 方 案 ， 以 及 各 個 不 同 方 案 所 涉 及 的 救

護 資 源 問 題 。 消 防 處 向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如 有 最 新 的 資 料 ， 會 在 會

議 上 報 告 。  

 

 

5 .  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  

 

5 . 1  有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保 留 此 事 項 ， 可 讓 公 眾 知 道 消 防 處 的 工 作 是 否 達

標 。 處 方 回 應 ， 由 於 服 務 承 諾 並 不 會 在 短 時 間 內 更 改 ， 而 消 防 處

一 直 都 參 照 所 定 的 目 標 ( 9 2 . 5 % ) 處 理 樓 宇 火 警 召 喚 及 緊 急 救 護 服 務

召 喚 ， 故 此 沒 有 必 要 保 留 此 事 項 繼 續 討 論 。 該 成 員 表 示 ， 雖 然 消

防 處 定 下 的 目 標 不 會 經 常 改 變 ， 但 由 於 其 表 現 每 月 都 有 所 不 同 ，

因 此 他 希 望 知 道 消 防 處 每 月 的 表 現 是 否 達 標 ， 並 從 而 得 知 政 府 有

否 給 消 防 處 分 配 足 夠 的 資 源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會 向 下 任 主 席 提 出 有

關 建 議 ， 並 由 下 屆 小 組 成 員 決 定 是 否 保 留 此 討 論 項 目 。  

 

 

6 .  善 用 社 區 資 源 推 動 防 火 、 防 災 和 免 除 危 險善 用 社 區 資 源 推 動 防 火 、 防 災 和 免 除 危 險善 用 社 區 資 源 推 動 防 火 、 防 災 和 免 除 危 險善 用 社 區 資 源 推 動 防 火 、 防 災 和 免 除 危 險  

 

6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迄 今 為 止 ，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名 譽 會 長 會 （ 會 長 會 ） 已

經 在 1 6 個 地 區 成 立 ， 其 中 元 朗 區 會 長 會 於 3 月 6 日 成 立 ； 而 屯 門

區 會 長 會 則 會 在 4 月 1 2 日 成 立 。  

 

6 . 2  處 方 向 與 會 者 表 示 ，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獎 勵 計 劃 的 檢 討 已 經 於 今 年 一

月 完 成 ， 新 的 獎 勵 積 分 計 算 方 法 亦 已 制 定 。 消 防 處 希 望 透 過 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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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算 方 法 鼓 勵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更 加 積 極 參 與 各 種 不 同 性 質 的 服 務 ，

令 積 極 參 與 推 廣 消 防 安 全 活 動 及 協 助 消 防 處 向 大 眾 傳 遞 防 火 信 息

的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獲 得 確 認 及 表 揚 。  

 

 

7 .  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招 聘 人 員 的 安 排  

 

7 . 1  消 防 處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在 過 去 一 年 ， 招 聘 了 各 級 的 消 防 及 救 護 人 員 。

在 本 年 3 月 2 6 日 ， 將 有 1 4 名 消 防 隊 長 、 8 6 名 消 防 員 及 4 8 名 救 護

員 入 職 受 訓 ， 而 六 月 及 十 月 份 亦 分 別 會 有 受 聘 者 入 職 。  

 

7 . 2  處 方 表 示 ， 由 於 政 府 的 財 政 狀 況 有 所 改 善 ， 因 此 放 寬 了 招 聘 人 手

的 政 策 。 部 門 可 自 行 舉 行 公 開 招 募 活 動 以 填 補 空 缺 ， 而 無 須 得 到

政 務 司 司 長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。 消 防 處 亦 會

在 來 年 繼 續 招 聘 人 員 ， 以 填 補 空 缺 以 及 提 供 新 服 務 。  

 

 

8 .  救 援 行 動 的 安 排救 援 行 動 的 安 排救 援 行 動 的 安 排救 援 行 動 的 安 排  

 

8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9 .  救 護 服 務 宣 傳 片救 護 服 務 宣 傳 片救 護 服 務 宣 傳 片救 護 服 務 宣 傳 片  

 

9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1 0 .  消 防 流 動 宣 傳 車消 防 流 動 宣 傳 車消 防 流 動 宣 傳 車消 防 流 動 宣 傳 車  

 

1 0 . 1  消 防 處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部 門 的 社 區 關 係 組 現 正 與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跟

進 有 關 製 作 「 火 警 時 應 採 取 的 行 動 」 及 「 家 居 防 火 安 全 守 則 」 聲

音 光 碟 及 凸 字 防 火 宣 傳 單 張 的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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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消 防 處 西 九 龍消 防 處 西 九 龍消 防 處 西 九 龍消 防 處 西 九 龍 拯拯拯拯 救救救救 訓 練 中 心訓 練 中 心訓 練 中 心訓 練 中 心  

 

11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消 防 處 西 九 龍 拯 救 訓 練 中 心 於 2 0 0 6 年 11 月 開 始 投 入

服 務 。 直 至 2 0 0 7 年 2 月 為 止 ， 共 有 超 過 1 , 0 0 0 名 屬 員 曾 在 該 中 心 接 受

訓 練 。  

 

 

1 2 .  紀 律 處 分紀 律 處 分紀 律 處 分紀 律 處 分  

 

1 2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1 3 .  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出 現 救 護 車 擠 迫 情 況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出 現 救 護 車 擠 迫 情 況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出 現 救 護 車 擠 迫 情 況本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出 現 救 護 車 擠 迫 情 況  

 

1 3 . 1  一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提 及 一 些 因 為 家 庭 糾 紛 而 要 求 警

方 召 喚 救 護 車 的 事 件 ，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9 5 章 《 消 防 條 例 》 第 2 8 條

「 虛 假 火 警 警 報 」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並 不 屬 虛 報 罪 行 。 該 成 員 詢 問 消

防 處 有 甚 麼 方 法 防 止 濫 用 救 護 車 的 情 況 出 現 。  

 

1 3 . 2 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部 門 所 提 供 的 消 防 及 救 護 工 作 均 屬 於 緊 急 服 務 ， 但

並 沒 有 界 定 緊 急 的 定 義 ， 只 要 接 到 消 防 或 救 護 的 召 喚 ， 部 門 就 必

定 會 動 員 回 應 。 如 警 方 懷 疑 報 案 人 虛 報 事 件 ， 浪 費 警 力 ， 便 會 採

取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 

 

1 3 . 3  該 成 員 續 表 示 ， 由 於 很 多 市 民 都 濫 用 救 護 車 ， 消 防 處 應 考 慮 尋 求

法 律 意 見 防 止 市 民 濫 用 救 護 服 務 。 處 方 回 應 會 考 慮 各 種 措 施 防 止

濫 用 情 況 的 發 生 。 短 期 的 方 法 包 括 透 過 宣 傳 及 教 育 提 醒 市 民 ； 中

期 的 方 法 則 包 括 實 行 救 護 車 調 派 分 級 制 ， 屆 時 消 防 處 將 會 界 定 緊

急 及 非 緊 急 的 情 況 ， 並 根 據 情 況 來 調 配 資 源 。 長 遠 來 說 ， 政 府 亦

會 仔 細 衡 量 各 方 面 的 意 見 ， 包 括 考 慮 向 市 民 收 取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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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 

 

1 4 . 1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得 悉 廉 政 公 署 曾 就 消 防 處 購 置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

一 事 展 開 調 查 ， 而 一 位 高 級 消 防 官 員 亦 涉 及 其 中 。 該 成 員 詢 問 ，

此 事 件 會 否 影 響 消 防 處 的 採 購 程 序 ，以 及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的 運 作 。 

 

1 4 . 2 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有 關 的 屬 員 曾 接 受 調 查 ， 而 廉 政 公 署 已 向 他 正 式 提

出 起 訴 ， 審 訊 亦 已 排 期 進 行 。 消 防 處 續 說 ， 此 事 件 並 未 影 響 第 三

代 調 派 系 統 的 運 作 。 由 於 該 系 統 的 規 模 龐 大 及 極 為 複 雜 ， 在 最 初

運 作 時 難 免 會 遇 到 一 些 技 術 問 題 ， 但 經 過 承 辦 商 的 調 校 ， 以 及 部

門 前 線 人 員 逐 漸 熟 習 該 系 統 後 ， 現 時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的 運 作 已 經

十 分 暢 順 。  

 

1 4 . 3  另 一 小 組 成 員 詢 問 ， 消 防 處 是 否 需 要 支 付 額 外 的 維 修 費 用 來 解 決

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運 作 初 期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。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現 時 該 系

統 的 運 作 暢 順 ， 部 門 並 不 需 要 支 付 合 約 所 訂 以 外 的 維 修 費 用 。  

 

1 4 . 4  該 成 員 續 表 示 ， 在 惡 劣 天 氣 下 ， 市 民 很 多 時 候 都 不 能 接 通 電 話 ，

這 會 否 影 響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的 運 作 。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這 是 由 於 電 訊

網 絡 的 問 題 ， 與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的 運 作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。  

 

1 4 . 5  一 小 組 成 員 詢 問 ，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是 根 據 消 防 車 ／ 救 護 車 與 事 故

現 場 的 距 離 等 因 素 來 決 定 調 派 安 排 的 ， 這 個 調 派 方 法 會 否 導 致 某

些 隊 員 ， 特 別 是 救 護 員 ， 因 為 不 斷 被 調 派 ， 令 他 們 得 不 到 足 夠 休

息 。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雖 然 第 三 代 調 派 系 統 是 根 據 距 離 作 出 調 派 ， 但

現 時 消 防 處 有 足 夠 的 救 護 車 可 供 調 派 ， 而 且 救 護 員 把 傷 者 送 抵 醫

院 後 ， 會 有 十 五 分 鐘 與 醫 護 人 員 交 接 以 及 把 救 護 車 消 毒 ， 因 此 同

一 輛 車 不 斷 被 調 派 的 機 會 不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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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旺 角 救 護 站旺 角 救 護 站旺 角 救 護 站旺 角 救 護 站  

 

1 5 . 1  消 防 處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新 落 成 的 旺 角 救 護 站 ， 尚 須 進 行 小 量 修 葺 工

程 ， 因 此 仍 未 訂 下 開 幕 典 禮 的 日 期 。 當 旺 角 救 護 站 開 幕 日 期 確 定

後 ， 會 邀 請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。  

 

 

1 6 .  颱 風颱 風颱 風颱 風 期 間期 間期 間期 間 的 救 援 行 動的 救 援 行 動的 救 援 行 動的 救 援 行 動  

 

1 6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1 7 .  政 府 電 話 簿政 府 電 話 簿政 府 電 話 簿政 府 電 話 簿  

 

1 7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1 8 .  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  

 

1 8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 的 內 部 調 查 已 經 完 成 ， 有 關 報 告 已

交 給 警 方 。 警 方 會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召 開 死 因 研 究 。  

 

1 8 . 2  有 小 組 成 員 提 問 ， 現 時 消 防 處 是 否 會 在 第 一 輪 搜 索 後 ， 再 進 行 第

二 輪 搜 索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在 白 田 邨 火 警 事 件 之 後 ， 已 檢 討 有 關 的

行 動 守 則 ， 如 現 場 主 管 覺 得 有 需 要 的 話 ， 可 安 排 消 防 人 員 進 行 第

二 輪 搜 索 。 消 防 處 亦 已 提 醒 前 線 人 員 注 意 有 關 守 則 。  

 

1 8 . 3 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如 有 最 新 進 展 ，

會 再 向 小 組 成 員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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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救 護 車 轉 院 服 務  

 

1 9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保 安 局 現 時 正 繼 續 研 究 有 關 把 部 分 「 第 二 優 先 急 切

召 喚 」 交 由 醫 療 輔 助 隊 處 理 的 建 議 ， 至 今 仍 未 有 定 案 。  

 

1 9 . 2  一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醫 療 輔 助 隊 的 隊 員 並 非 專 職 的 救 護 人 員 ， 他 們

在 緊 急 救 援 方 面 的 資 格 也 不 能 和 消 防 處 的 救 護 員 相 比 。 該 成 員 詢

問 消 防 處 會 否 考 慮 邀 請 其 他 機 構 分 擔 一 些 非 緊 急 救 援 的 工 作 。 消

防 處 回 應 ，「 第 二 優 先 急 切 召 喚 」 主 要 是 處 理 一 些 傷 勢 比 較 穩 定 、

需 要 轉 院 服 務 的 個 案 ， 醫 療 輔 助 隊 應 有 能 力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

 

2 0 .  救 護 車 引 擎 起 火 事 件救 護 車 引 擎 起 火 事 件救 護 車 引 擎 起 火 事 件救 護 車 引 擎 起 火 事 件  

 

2 0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2 1 .  「 葛 量 洪 號 滅 火 輪 展 出 計 劃「 葛 量 洪 號 滅 火 輪 展 出 計 劃「 葛 量 洪 號 滅 火 輪 展 出 計 劃「 葛 量 洪 號 滅 火 輪 展 出 計 劃 」」」」  

 

2 1 . 1  消 防 處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康 文 署 仍 然 為 「 葛 量 洪 號 」 進 行 整 修 及 配 備

復 原 工 程 ， 預 計 整 個 展 出 計 劃 可 在 今 年 下 半 年 開 放 給 市 民 參 觀 。

小 組 成 員 可 留 意 開 放 參 觀 的 日 期 。  

 

2 1 . 2 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2 2 .  「 生 命 之 星 」 標 誌「 生 命 之 星 」 標 誌「 生 命 之 星 」 標 誌「 生 命 之 星 」 標 誌  

 

2 2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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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鋼 梯 車 駐 局 安 排鋼 梯 車 駐 局 安 排鋼 梯 車 駐 局 安 排鋼 梯 車 駐 局 安 排  

 

2 3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2 4 .  「 政 府 運 輸 工 具 」 郵 票「 政 府 運 輸 工 具 」 郵 票「 政 府 運 輸 工 具 」 郵 票「 政 府 運 輸 工 具 」 郵 票  

 

2 4 . 1  已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報 告 完 畢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2 5 .  第 十 四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第 十 四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第 十 四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第 十 四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 

 

2 5 . 1  消 防 處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部 門 於 2 0 0 7 年 1 月 1 5 日 至 2 月 1 4 日 接 受 市

民 申 請 加 入 第 十 四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， 共 收 到 6 3 份 申 請 書 ，

其 中 港 島 區 有 1 5 份 申 請 書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區 各 有 2 4 份 。 根 據 規 定 ，

小 組 由 現 任 和 新 委 任 的 成 員 組 成 ； 留 給 在 任 成 員 的 席 位 不 得 超 過

十 五 個 ， 即 是 每 個 地 區 不 超 過 五 個 。 小 組 秘 書 已 經 諮 詢 各 成 員 的

意 願 ， 而 本 屆 願 意 留 任 的 小 組 成 員 在 港 島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區 各 有 5

名 。 由 於 每 區 留 任 的 成 員 不 多 於 5 名 ， 因 此 無 須 抽 籤 ， 所 有 願 意

留 任 的 小 組 成 員 均 可 留 任 至 下 一 屆 。 消 防 處 多 謝 各 位 留 任 成 員 的

支 持 。 餘 下 的 席 位 則 在 會 議 後 以 抽 籤 形 式 由 新 委 任 的 成 員 擔 任 。  

 

 

新新新新 議 事 項議 事 項議 事 項議 事 項  

 

2 6 .  鐵 路 防 火 措 施鐵 路 防 火 措 施鐵 路 防 火 措 施鐵 路 防 火 措 施  

 

2 6 . 1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一 小 組 成 員 曾 以 傳 真 提 問 有 關 西 鐵 列 車 在 2 0 0 7 年 2

月 1 4 日 發 生 的 火 警 事 故 。 消 防 處 隨 後 介 紹 香 港 鐵 路 消 防 安 全 的 策

略 。  

 

2 6 . 2  有 小 組 成 員 詢 問 有 關 艙 房 的 概 念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這 是 一 個 為 特 殊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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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 物 ( 例 如 機 場 客 運 大 樓 和 鐵 路 火 車 站 等 ) 制 訂 的 消 防 安 全 策 略。由

於 火 車 站 的 空 間 大 、 設 計 特 殊 ； 所 使 用 的 策 略 和 一 般 樓 宇 會 有 所

不 同 ； 乘 客 流 通 的 地 方 ( 如 售 票 大 堂 ) 因 燃 燒 負 荷 量 低 ， 所 以 可 以 豁

免 装 設 灑 水 系 统 。 隨 後 因 應 乘 客 的 確 切 需 要 而 將 售 票 大 堂 小 部 分

面 積 改 建 作 商 鋪 用 途 ， 為 了 解 决 燃 燒 負 荷 量 的 差 別 ， 所 以 站 內 的

商 舖 需 要 設 計 成 艙 房 的 形 式 ， 利 用 特 設 的 灑 水 系 统 和 抽 煙 装 置 ，

同 時 把 煙 火 阻 截 及 把 煙 霧 從 艙 房 內 抽 出 。 該 成 員 續 問 ， 是 否 所 有

商 舖 內 均 設 有 數 個 抽 煙 位 ， 而 出 煙 位 則 只 有 一 個 。 消 防 處 回 應 ，

每 個 站 的 艙 房 設 計 有 所 不 同 ， 所 以 抽 煙 系 統 的 設 計 亦 會 有 不 同 之

處 。 另 外 商 舖 的 面 積 及 營 業 用 途 亦 有 限 制 ， 因 此 商 戶 在 營 運 前 需

經 有 關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及 批 准 。  

 

 

2 6 . 3  有 小 組 成 員 詢 問 ， 流 動 滅 火 支 援 車  ( L U F 6 0 ) 是 否 適 用 於 所 有 隧

道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如 果 L U F 6 0 能 被 運 送 至 有 關 隧 道 口 / 隧 道 內 ， 消

防 人 員 便 可 使 用 L U F 6 0 把 隧 道 內 的 煙 霧 吹 至 另 一 方 向 ， 利 便 消 防

人 員 救 人 救 火 。  

 

 

2 6 . 4  另 一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由 新 聞 報 道 得 知 ， 事 發 時 西 鐵 的 車 長 在 車 廂

裏 拿 了 十 多 支 滅 火 筒 救 火 。 該 成 員 詢 問 為 何 不 可 在 大 欖 隧 道 內 的

指 定 地 點 設 置 手 提 滅 火 筒 ， 或 者 利 用 隧 道 內 的 消 防 栓 救 火 。 消 防

處 回 應 ， 有 關 的 車 長 確 實 在 車 廂 裏 拿 取 滅 火 筒 救 火 。 隧 道 內 的 橫

向 走 道 旁 裝 設 有 消 防 栓 ， 但 這 些 消 防 栓 的 設 計 只 是 供 消 防 人 員 使

用 ， 並 非 給 一 般 市 民 或 車 長 使 用 。 除 了 車 廂 之 外 ， 位 於 隧 道 旁 一

些 電 力 設 備 室 也 提 供 了 手 提 滅 火 筒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大 欖 隧 道 內 的 消

防 設 施 是 足 夠 的 。  

 

 

2 6 . 5 一 小 組 成 員 提 問 ， 現 時 消 防 處 只 有 兩 部 L U F 6 0 分 別 在 九 龍 及 香 港

區 運 作 ， 為 何 新 界 區 沒 有 添 置 這 款 車 輛 。 消 防 處 回 應 ， 由 於 L U F 6 0

適 用 於 隧 道 的 救 火 工 作 ， 而 九 龍 及 香 港 區 有 較 多 隧 道 ， 因 此 消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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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把 L U F 6 0 擺 放 在 這 兩 區 。 如 新 界 區 發 生 火 警 時 有 需 要 使 用

L U F 6 0 ， 消 防 處 必 定 會 作 出 適 當 的 調 動 。  

 

 

散 會 時 間散 會 時 間散 會 時 間散 會 時 間  

 

2 7 . 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由 於 時 間 所 限 ， 今 次 會 議 不 能 逐 一 討 論 小 組 成 員 在

較 早 前 提 交 的 查 詢 ； 有 關 提 問 須 留 待 下 一 次 會 議 解 答 。  

 

 

2 8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晚 上 七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 

 

消 防 處  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 

 


